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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修订） 

 

为更好地提供便捷高效优质的服务，维护客户的合法权

益，建信人寿就服务事项向广大客户做出如下承诺： 

一、销售服务承诺 

为切实保障客户的投保权益，保险销售从业人员在向客

户销售产品时，严格按照银保监会要求对投保提示、合同条

款、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等进行详细介绍，主动提示产品特

点和风险，以客户为中心，提升客户体验。 

通过互联网渠道销售的保险产品，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在

互联网渠道上通过醒目方式将保险合同重要内容进行提示，

并通过互联网点击确认、电子邮件、短信等方式获得客户的

确认。同时，根据银保监会《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

的要求，在互联网网站显著位置披露相关信息。 

二、承保服务承诺 

对于投保人提交的投保单填写错误、所附资料不完整或

需要进行体检、生存调查等程序的，自收到投保资料之日起 

4 个工作日内通知投保人。同意承保的，自收到符合要求的

投保资料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或者自收到被保险人体检

报告或者生存调查报告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保险合

同制作并送达投保人。 

三、保全服务承诺 

我公司提供有柜面受理、电话自助办理、微信公众号、



“建信 e 保”APP 等多种保全申请方式。自收到资料齐全、

符合合同约定条件的保全申请之日起 1个工作日内完成受理。

保全申请资料不完整、填写不规范或者不符合合同约定条件

的，及时一次性通知保全申请人，并协助其补正。保全不涉

及保险费缴纳的，自同意保全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处理完

毕；保全涉及保险费缴纳的，自投保人缴纳足额保险费之日

起 3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 

四、理赔服务承诺 

客户出险后，可向公司服务范围内任一客服柜面办理索

赔申请，不限于保单签发地的客服柜面办理。也可通过微信

公众号、APP等方式在线申请。 

自收到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保险事故通知后，

及时一次性告知相关当事人索赔注意事项，指导相关当事人

提供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

和资料。 

自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

请求后，在 5 个工作日内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在 30 日

内作出核定。若因案件情况特殊而超期结案的，将向受益人

支付超期利息。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赔偿或者给付

保险金的协议后 10 日内，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 

个人客户通过微信公众号、“建信 E保”APP提交的 3000

元以下小额医疗险理赔，若在工作日 17 点前提交申请成功

的，且资料完整、责任清晰，可当日赔付。 

在发生特大交通事故、重大自然灾害等事故时，将开通



快速理赔通道，由专人专责处理。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接

受必要且合理诊疗的，理赔指定医院放宽至非指定的医院。 

在严格遵循合同条款的前提下，杜绝机械地解读条款文

字，从保险事故的各环节尽量为客户寻找赔付的理由。 

五、柜面服务承诺 

在全国分公司、中心支公司层面开设客户柜面，提供保

险业务咨询、保险业务受理、投诉接待等服务。办理常规柜

面业务的客户平均等候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业务高峰时段

不超过 30 分钟。 

六、电话服务承诺 

全国服务热线 95331为客户提供 24 小时不间断自助语

音保单查询和部分业务受理服务，并于 8：00-20：00 为客

户提供 12 小时全年无休人工接听服务。建立规范标准的

“电话服务流程”，提供客户及时、准确的咨询服务。 

七、新契约回访服务承诺 

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制定统一规范新契约回访问卷，对

一年期以上新单投保人进行 100%回访。充分告知保单权益，

提示保险风险，用心倾听客户反馈信息，对回访中发现问题

件进行追踪处理，切实维护客户权益。 

 


